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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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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研室、院属单位：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学生请假制度实施细则》已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福建工程学院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2019年 12月 5日



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学生请假制度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健全学院学生请假制度，特制定我院学生请假行为

制度。

第一条 请假范围

凡因事、因病、因公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入学、报到注

册，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教学或活动者，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

第二条 请假类别

包括病假、事假、公假三种。

1、病假：学生因病不能参加考勤范围内的活动，可请病假。病

假须持校医院或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到辅导员处办理病假手续，

若可以下床走动，务必亲自到辅导员处获得审批，禁止代劳。

2、事假：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时段内有不可拖延的个人或家

庭要事需停课办理时，应请事假。事假原则上,学生在校学习

期间，事假应从严掌握，确实遇到急特殊情况方可准假。若

事假三天以上，学生在填写请假条前，须让家长在工作时间

亲自与辅导员电话联系并说明情况。

3、公假：学生因校或院组织参加各项活动而不能参加考勤范围

内活动者，可请公假。

第三条 请假流程

1、请假条由学习委员负责管理，每班学习委员自行负责请假条

的印刷与发放。

2、请假的同学首先到学习委员处领取假条，并按要求填写，然

后交给相关的任课教师签字，最后到辅导员处获批，方有效。

3、批准后，假条需交给学习委员，并由学习委员负责保管，一



周后与考勤表一起上交学习部，并记录在案。

4、病假在三天以内者由辅导员批准，三天以上者须经院系领导

批准，并附病历证明。事假、公假在三天以内者由辅导员批

准，三天以上者须经院系领导批准。公假须持相关活动负责

人开具的证明、签字、盖章，到辅导员处完成相关手续方可

批假。三天以上请假程序如下：辅导员办公室领取请假单---

学生填写—任课教师签名—辅导员签名—党委副书记审核—教

学副院长同意---交辅导员、教学办各存档一份。

5、旷课或请假时间超过期限的按福建工程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处

理。

第四条 补假手续

1、学生因急事无法及时请假，必须短信告知辅导员和学习委员

或班长，并在第二天之内办理补假手续。

2、急病不能及时开病假证明时，和病得不能下床走动，例如高

烧，腿骨折，脚受伤等，必须在一周内完成补办手续。

3、学生在假期满后未能到校，必须在假期内办理续假手续，亲

自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向辅导员及班长说明情况，获批方可。

第五条 补充说明

1、一位学生一个学期内，最多请 5次假。

2、按照请假流程，请假条填写规范后，先任课老师签字（若本

人不在，可由学习委员代），再到辅导员处获得审批；若任课

老师坚持要辅导员先签字，则可将请假条交给辅导员，并说

明情况。

3、上课期间，学生因病、因事临时请假，需直接向当堂任课老

师请假，任课老师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



4、学生请假理由必须真实，严禁弄虚作假，编造理由。若发现

编造理由，将由辅导员按学校考勤制度严格处理。

5、若学生违反请假制度，按旷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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